
工業及礦業團體分業標準 

團體業別 業務範圍 備註 

乳品工業 從事乳類處理及乳品製造之工業。  

罐頭食品工業 從事製造各種罐頭食品工業。  

冷凍食品工業 從事製造冷凍食品（已有專業公會者除外）之工業 修正業務範圍 

冷凍肉品工業 從事製造冷凍、冷藏、加工肉品之工業。 原為冷凍肉類工業 

冷凍蔬果工業 從事製造冷凍蔬果之工業  

水產工業 從事製造冷凍、冷藏、燻製、乾燥、鹽漬、調理、加

工水產品之工業。 

團體業別原為冷凍                

水產工業；業務範圍

原為從事製造冷凍

水產之工業。 

製冰冷凍冷藏工業 從事製造冰塊及經營冷凍冷藏業務之工業 原為製冰冷凍工業 

蜜餞工業 從事製造蜜餞及蔬果脫水、鹽清加工之工業  

植物油製煉工業 從事製煉植物油之工作  

烘焙油脂工業 從事製造人造奶油、烤酥油及精製動物油脂之工業。 原為人造奶油工業 

麥粉工業 從事以小麥、蕎麥、稞麥及燕麥為原料之製粉工業  

大麥製品工業 從事以大麥為原料之加工製造工業  

飼料工業 從事製造飼料之工業  

玉米類製品工業 從事以玉米為原料之終端產品（已有專業公會者除

外）之工業 

 

紅糖工業 從事製造紅糖之工業  

製茶工業 從事茶業製造、加工及精製茶包裝之工業  

味精工業 從事製造味精之工業  

釀造食品工業 從事釀造醬油、酒類、味噌、醋、調味醬及其他釀造

相關食品之工業。 

 

糖果餅乾麵食工業 從事製造糖果、餅乾及麵食類之工業  

皮革工業 從事以生皮製造皮革之工業  

皮革製品工業 從事以生皮及再生皮製造皮革之工業  

塑膠原料工業 從事製造塑膠原料之工業  

塑膠製品工業 從事製造塑膠製品（已有專業公會者除外）之工業  

製鞋工業 從事製造各種鞋類及其零元件之工業  

合成皮工業 從事製造合成皮之工業  

橡膠暨彈性體工業 從事製造橡膠及彈性體製品之工業。  

木材工業 從事以木材鋸製各種板材、角材、木材乾燥防腐、木

材加工（已有專業公會者除外）及砍代木材之工業 

 

傢俱工業 從事製造傢俱（已有專業公會者除外）之工業  

竹籐製品工業 從事竹、籐製品製造及加工之工業  

漁網具製造工業 從事製造漁網漁具之工業  

造紙工業 從事造紙漿及紙之工業  

紙器工業 從事製造紙器之工業  



印刷暨機器材料工

業 

從事印刷品、印刷機器及相關材料之工業  

電影製片工業 從事影片（包括卡通、電視）攝製、錄音、錄影、沖

印之工業 

 

酸 工業 從事製造各種及 之工業  

石油化學工業 從事製造石油化學品之工業  

塗料工業 從事製造塗料（包括油漆）之工業  

染料顏料工業 從事製造染料及顏料之工業  

合成樹脂黏著劑工

業 

從事製造合成樹脂黏著劑（已有專業公會者除外）之

工業 

 

界面活性劑工業 本團體業別 76年 10月增列以來，迄無業者申請成立公會、爰予刪除。 

粘性膠帶工業 從事製造各種粘性膠帶之工業  

清潔用品工業 從事製造肥皂及清潔用品（已有專業公會者除外）之

工業。 

團體業別原為肥皂

清潔劑工業；業務範

圍原為從事製造肥

皂及清潔劑之工業。 

化粧品工業 從事製造化粧品之工業  

樟腦工業 從事煉製樟腦之工業  

製藥工業 從事製造人用藥品（已有專業同業公會者除外）之工

業 

修正業務範圍 

植物保護工業 從事製造農業用藥品之工業  

動物用藥品工業 從事製造動物用藥品之工業  

醫療暨生技器材工

業 

從事製造醫療用器材及生技器材之工業 修正業務範圍 

水泥工業 從事製造水泥之工業  

水泥製品工業 從事製造水泥製品（包括石棉瓦）之工業  

預拌混凝土工業 從事製造預拌混凝土之工業  

瀝青工業 從事瀝青混凝土及乳化瀝青之工業  

陶瓷工業 從事製造陶瓷製品之工業  

耐火材料工業 從事製造耐火材料之工業  

玻璃工業 從事製造玻璃及玻璃製品之工業  

眼鏡工業 從事製造眼鏡之工業  

珠寶工業 從事製造、加工各類珠寶及金屬飾品之工業 修正業務範圍 

石礦製品工業 從事石礦加工（已有專業公會者除外）之工業  

教育用品工業 從事製造教育用品及文具工業  

體育用品工業 從事製造體育用品（已有專業公會者除外）之工業。  

樂器工業 從事製造樂器之工業。  

視聽錄音工業 從事製造唱片、音樂及音樂有關之錄影帶、碟影片之

工業。 

 

玩具暨孕嬰童用品 從事製造各類玩具、孕嬰童用品及其零組件（已有專 團體業別原為玩具



工業 業公會者除外）之工業。 暨兒童用品工業；業

務範圍原為從事製

造各類玩具、兒童用

品及其零組件（已有

專業公會者除外）之

工業。 

製傘工業 從事製造傘具之工業。  

高壓氣體工業 從事製造及分裝各種高壓氣體之工業  

煙火工業 從事製造炮竹煙火之工業。  

毛紡織工業 從事以羊毛為主要原料之加工紡紗及織造之工業。  

紡紗工業 從事以棉花及人造纖維棉為主要原料之紡紗、撚線

（已有專業公會者除外）工業。 

 

人造纖維製造工業 從事以纖維素、無纖維素為原料製纖維絲、纖維棉之

工業或合成纖維絲製成伸縮絲、蓬鬆絲之工業。 

 

絲織工業 從事以繅絲、天然絲或人造纖維絲為主要原料之織造

及其織品之工業。 

 

織布工業 從事以各種天然紗或人造纖維紗為主要原料織造各

種布疋之工業。 

修正業務範圍 

針織工業 從事以各種纖維紗或絲編製成針織布及其針織品之

工業。 

修正業務範圍 

製衣工業 從事以各種布、皮裁剪縫製為各類型成衣（已有專業

公會者除外）之工業 

修正業務範圍 

毛衣編織工業 從事以各種纖維紗編織成各類型毛衣類之工業。  

棉布印染整理工業 從事以棉織物或屬棉織物類漂染、印花及整理之工

業。 

 

絲綢印染整理工業 從事以綢或屬絲織物類漂染印花及整理之工業。  

毛巾工業 從事以各種纖維紗線製造毛巾及床單織物類之工業。  

纖襪工業 從事以各種纖維紗或絲編織襪類之工業。  

手套工業 從事製造各種手套之工業。  

被服工業 從事製造機關團體制服、被褥及蚊帳之工業。  

不織布工業 從事以各種纖維棉用機器及化學粘合而成各種不織

布之工業。 

修正業務範圍 

拉鍊工業 從事製造拉鍊及扣具（不包括黏扣帶）之工業。  

鋼鐵工業 從事鋼鐵冶煉及鑄造、鍛造、軋裝、抽拉、沖壓、裁

裁剪、磨光鍍面、焊材製造及焊接鋼鐵材料（已有專

業公會者除外）之工業。 

 

鋼線鋼纜工業 從事製造鋼線鋼纜之工業。  

機械工業 從事製造與修理機器及其工具、零組件之工業。 原為機器工業 

農機工業 從事製造與修理農業機械之工業。  

螺絲工業 從事製造螺絲及其他緊固件之工業。 修正業務範圍 



手工具工業 從事製造與修理各種手工具之工業。  

鐘錶工業 從事製造與修理鐘錶之工業。  

金屬品冶製工業 從事製造冶煉及熔鑄非鐵金屬及其製品（已有專業公

會者除外）之工業。 

 

瓦斯器材工業 從事製造與修理瓦斯器材及其零元件之工業。 修正業務範圍 

消防器材工業 從事製造、加工、修理各種消防器材之工業。  

電氣工業 從事供給電力、照明、電熱之工業。  

電線電纜工業 從事製造電線電纜之工業。  

光學工業 從事製造光學材料、光學元件及光學器材之工業。  

車輛工業 從事製造車輛及其零件之工業。  

汽車修理工業 從事汽車修理之工業。  

造船工業 從事製造及修理船舶之工業。  

遊艇工業 從事製造遊艇及其零元件之工業。  

金屬資源再生工業 從事金屬資源再生（已有專業公會者除外）之工業。  

表面處理工業 凡從事金屬及其製品之表面磨光、電面電鍍之工業。 修正業務範圍 

環保暨資源再生設

備工業 

從事製造污染防治設備及資源再生設備之工業（已有

專業公會者除外）。 

 

製造工程工業 從事土木建築及相關之工程（已有專業公會者除外）

工業。 

 

舊船解體工程工業 從事舊船解體之工程工業。  

電氣工程工業 從事電仔線路系統裝置及修理之工程工業。  

電工器材工業 從事製造、裝配與修理電氣及資訊器具、材料、零元

件之工業。 

 

電信工程工業 從事電信設施之設計製造，裝（架）設及修護等工程

工業。 

 

用電設備檢驗、維 從事用電設備檢驗、維護之工程工業  

鑿井工程工業 從事開鑿水井引出地下水之工程工業  

水管工程工業 從事自來水、雨水、污水管道系統之敷設、拆除、修

理等之工程工業。 

 

氣體管工程工業 從事氣體管之敷設、拆除修理等之工業。  

環境保護工程專業

營造業 

一、水污染防治工程。 

二、空氣污染防治工程。 

三、噪音及震動防制工程。 

四、廢棄物處置資源化處理工程。 

五、土壤污染防治及復育工程。 

六、環境監測工程。 

原為環境工程工業 

冷凍空調工程 從事冷凍空調之工程工業。  

煤礦業 從事開採煤礦之礦業。  

石礦業 從事採石灰石、大理石、百雲石、蛇蚊石、滑石、石

棉、長石、水晶、石墨、雲母、石膏、瓷土、火粘土

 



礦等之礦業。 

寶石礦業 從事開採寶石礦之礦業。  

金屬礦業 從事開採鐵、銅、金、銀、錳、汞及重砂礦業  

油氣礦業 從事開採石油、天然氣、地熱之礦業  

土石採取業 從事土石採取及附屬之碎解、洗選等作業之事業。  

米穀工業 從事將稻穀製成食米之工業  

流體傳動工業 從事及提供設計、製造、裝配及修液壓（油壓、水壓

等）、氣壓（空氣壓、真空壓等）傳動與控制之設備、

系統及零元件之工業。 

原團體業別為空油

壓機器工業 

電動屠宰工業 從事家畜及家禽電動屠宰之工業  

模具工業 從事製造、加工、修理各種模具及其零元件之工業。 修正業務範圍 

地毯工業 從事以各種纖維製造地毯、壁毯、車用毯之工業。  

科學工業 從事經核准在科學工業園區內創設製造及研究發展

高級技術工業產品之工業。 

 

彈簧工業 從事製造各種彈簧之工業。  

中藥工業 從事製造中藥品之工業。 新增 

航太工業 從事研發、設計、製造、修護、組裝及檢驗測試航空、

太空載具與相關地面或附屬裝備及其零元件之工業。 

 

電機電子工業 從事製造、裝配與修理重電機、冷凍調、家用電器、

電腦及週邊設備、通信器材、測量儀器及設備、電子

成品、供電設備、照明器材、配線器材、半導體、光

電產品、電子零元件等十三類相關工業產品或設備、

材料、零元件之工業。 

 

鑄造品工業 從事鑄造品之設計、加工、製造及組合之工業。  

食品暨製藥機械工

業 

從事製造或裝配食品機械、製藥機械及其零元件之工

業。 

新增 

複合材料工業 從事製造複合材料原料及其製品（已有專業公會者除

外）之工業。 

 

飲用水設備工業 從事製造飲用水設備之工業。  

飲料工業 從事製造果蔬類飲料、碳酸飲料、礦泉水、包裝飲用

水、運動飲料、咖啡飲料、茶類飲料、機能性飲料及

其他不含精性飲料之工業。   

合併原汽水工業、果

蔬汁工業團體業別 

車體工業 從事各種車體製造之工業。 新增 

木工機械工業 從事各種木工機器及其工具。 原為木工機器工業 

資源再生工業 從事以各類可資源化廢棄物為原料，將其再利用為再

生產品之工業（已有業公會者除外）。 

新增 

麵粉工業 從事製造麵粉之工業。  

胺基酸工業 從事製造胺基酸之工業。  

綜合營造業 依營造業法之規定，從事綜理營繕工程施工、管理及

其他整體性工作之行業。 

原為營造工程工業 



鋼構工程專業營業 鋼結構吊裝、組立工程。  

擋土支撐及土方工

程專業營造業 

一、臨時性擋土設施及支撐設施工程。 

二、土方開挖、回填、整地工程。 

 

基礎工程專業營造

業 

淺基礎、深基礎、擋土牆、地下牆、地下連續壁、基

樁、地錨、地層改良工程。 

 

施工塔架吊裝及模

版工程專業營造業 

一、施工塔架吊裝工程。 

二、範本工程。 

 

預拌混凝土工程專

業營造業 

預拌混凝土之泵送、澆置、搗實工程。  

營建鑽探工程專業

營造業 

一、現場土壤、岩石鑽孔工程。 

二、土壤、岩石取樣工程。 

三、水位觀測儀器埋設。 

 

地下管線工程專業

營造業 

一、地下電信管線結構體工程。（不含電線電纜） 

二、地下電力管線結構體工程。（不含電線電纜） 

三、地下自來水管直徑二千五百公釐以上之幹管工

程。 

四、下水道幹管工程。 

五、地下水利管渠工程。 

六、地下共同管道結構體工程。 

 

帷幕牆工程專業營

造業 

帷幕牆吊裝、組立工程。  

庭園、景觀工程專業

營造業 

一、造園景觀工程。 

二、園藝工程。 

三、植生綠化工程。 

 

防水工程專業營造

業 

防水、止漏工程及與防水有關之填縫工程。  

動物用醫藥保健工

業 

從事製造動物用藥品、酵母菌、乳酸菌、中草藥醫藥

保健、衛生保健設備、醫療器材設備、醫藥級維他命、

礦物質（已有專業公會者除外）之工業。 

 

工具機暨零元件工

業 

從事各種工具機及其零元件、工具等製造與修理之工

業。 

新增 

環境衛生用藥工業 從事製造環境衛生用藥之工業  

砂石碎解加工業 從事砂石碎解、洗選等作業且無涉及土石採取之事

業。 

 

縫製機械工業 從事製造縫紉機或與縫製加工有關設備及零配件之

工業。 

 

滅火器製造及藥劑

更換充填工業 

從事滅火器製造、加工、分裝充填氣體及滅火藥劑更

換充填之工業。 

新增 

保健營養食品工業 從事保健營養之食品製造工業所生產的膠囊、錠劑、

顆粒粉末或飲品等型態之保健類食品、漢方保健食

 



品、食用酵素、病患用食品、營養配方食品、營養輔

助食品及其他生產具保健營養訴求之食品。 

智慧安防工業 從事影像或語音數據之監控、感應、偵測、門禁、對

講與防盜警報設備或系統等軟硬體研發、製造、加工

及相關資料分析辨識之整合應用服務（含系統裝設與

修護）之工業。 

新增 

鋼構吊裝工程專業

營造業 

從事橋樑、建築物、體育館等鋼結構吊裝工業。  

鋼構組立工程專業

營造業 

從事橋樑、建築物、體育館等鋼結構組立工程。  

電子製造設備工業 從事半導體、顯示器、光電等電子製造之機械設備及

設備模組之生產、設計、研發、加工之工業。 

 

附註：本標準得視實際需要隨時予以調整。 

 


